
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号：A1002025026

单位名称：天津鼎维固模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0552802068

地址：天津滨海高新区塘沽海洋科技园海缘路 199 号滨海国际企业大道

E2-16

本机关于 2025 年 10 月 23 日对你单位涉嫌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

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2025 年 5 月 1 日，你单位分包承建的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

惠州珀晟实业有限公司产品智能制造及配套仓储供应链建设项目现场发

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经对你单位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复核，

结合属地住建部门对项目安全生产条件复核结果，认定为不合格。你单位

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以上事实有《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复核表》《调查笔录》《责令限期

改正通知书》《整改回复单》等证据证实。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第

十五条“建筑施工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不得降低安全生产条件，

并应当加强日常安全生产管理，接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发现企业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暂

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的规定。

本机关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依法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

据，并告知你单位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在规定的期限内，

你单位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未要求听证。



依据《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建筑施

工企业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并限期整改；情节

严重的，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的规定，并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

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以下行

政处罚：

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 30 日。

你单位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天

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互联网申请渠道为 tjsxzfy@tj.gov.cn）；也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6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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